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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 

1.医疗保险增减变更表 2.个人自然情况录

入软件（次月 1-10 日办理） 

1.失业保险核定业务申报表 2.失业保险

参保人员表格（次月 1-10 日办理） 

录用登记表（所需

材料见附件） 

劳动合同（一

式三份） 

云南财经大学编

制外用工审批表 

审核 

审核 

审核 

录用登记花名

册 

劳动合同登

记名册 

审核 审核 

1.养老（生育、工伤）保险变动结算表表

2.个人新参保情况表（次月 18-25 日办理） 

原参保地停保（所

需材料见附表） 

原参保地办理接转

（所需材料见附表） 

每月 1-10 日原参保地接

转（所需材料见附表） 

       部门 

步骤 

用工部门/

拟聘用人员 

五华区

医疗保

险中心 

五 华 区

莲 华 办

事处 

人事处 
云南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 

确定拟

聘用人

员 

 

录用 

 

签订 

合同 

 

 

社 

会 

保 

险 

审核 

学 校

领导 

五 华 区

保 险 事

业局 



附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办理全日制编制外用工人员劳动合同、社会保险所需提供材料一览表 

          材料 

办理事项 
个人所需提供材料 

录用登记 

1. 省内城镇户口持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，失业证原件、复印件两份； 

2. 省外城镇户口持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，户口薄复印件一份、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一份； 

3. 农村户口持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，户口薄复印件一份； 

4. 本年度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（不含成教、函授等）持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，毕业证复印件一份； 

5.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、上年度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按照户口性质提供材料。 

到原参保地接转

失业、养老（生育、

工伤）保险 

1．身份证原件； 

2．劳动合同原件； 

3．单位开具的接收人员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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